关于2016年第三批省级食品安全监管专项补助经费项目绩效说明

普洱市财政局：
   我单位于2017年年初结转 2016年第三批省级食品安全监管专项补助经费250万元，其用途为2016年普洱市食品
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实施监管执法、快速检测设施设备购置，涉及9县25个乡镇，此笔项目经费已于2017年5月调整至9县区，经费文件《普洱市财政局关于调整2016年第三批省
级食品安全监管专项补助经费的通知》（普财预〔2017〕83号）。

特此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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